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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用 AI篩選履歷，可能觸法！ 

104：企業上傳求職者履歷到 AI平台，恐踩三大地雷，最高罰 1,500萬 

企業 HR能將求職者履歷上傳到 ChatGPT等 AI工具來做篩選嗎？104人力銀行人

資長江錦樺指出，這個看似能大幅提升效率的行為，其實隱含極高的法律風險，恐將誤

觸三大隱性地雷！當企業人資將包含完整個資的履歷提供給第三方 AI 平台，不僅觸動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紅線，更可能涉及就業歧視，以及違反企業與人力銀行平台簽署

的合約規範。 

 
地雷一：可能觸犯《個資法》的「特定目的外利用」 

 
104 人力銀行人資長江錦樺指出，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歷表上的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教育背景、職業經歷、自傳內容，均屬於個資法第 2

條所定義之個人資料。企業在蒐集、處理與利用這些資料時，必須嚴格遵守在特定目的

範圍內利用的限制原則。  

 
企業在人力銀行刊登職缺並取得求職者履歷，法律依據通常被歸類為個資法第 19

條第 1項第 2款之「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根據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7條，

求職者投遞履歷的行為構成了「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之階段，因此企業得為評估聘僱

與否之目的蒐集個資。  

 
然而， HR 將這些個人資料提供給 LLM 進行分析，是否仍包含在原始的特定目的

（通常為「人事管理」或「招募甄選」）範圍內，則是法律爭議的核心。  

 
若企業人資使用雲端 LLM（如 ChatGPT、Gemini 等），平台服務條款往往包含

「得將輸入內容用於模型訓練或服務改進」之約定。在此情境下，在法律上極可能被判

定為「特定目的外利用」，若企業未事先取得求職者明確同意，即已構成違法利用。且

勞動部依據個資法第 21 條之規定公告，禁止人力仲介業將當事人個資傳輸至大陸地區，

若HR使用的AI服務商將資料存儲於法規保護不力之國家，且企業未在個資告知事項中

明確列出「傳輸區域」，也屬於違法利用。  

 
此外，求職者的自傳中更可能提及「因病休養經歷」或「過去法律糾紛」等敏感個

資，當企業將整份履歷提供給雲端 LLM，等同於讓 AI處理敏感個資，一旦 AI平台發生

資料外洩，企業恐因未善盡安全維護義務洩漏個資，面臨高額行政罰鍰，若限期未改善

或情節重大者，罰鍰為 15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 

 
地雷二：涉 AI偏見恐觸犯《就服法》就業歧視 

 

104 人力銀行人資長江錦樺指出，AI 篩選另一項隱性地雷是「表面中立的就業歧

視」，過去 Amazon曾使用 AI審核履歷，因為訓練資料偏差，導致系統自動對含有「女

性」詞彙的履歷扣分，最終只能棄用。 



 

 

 
《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列舉了 18項禁止歧視之因素：「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

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

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

視。」 若企業使用的 AI工具帶有性別、年齡偏好，「數位足跡」將成為企業違反《就業

服務法》與《性別平等工作法》的明確證據。  

 
而台灣也在 2025 年年底三讀通過《人工智慧基本法》，該法將 AI 應用劃分為不同

風險等級，並對「高風險應用」施加額外義務。由於招募、篩選、晉升或解僱決策中使

用的AI系統，在國際趨勢下多被歸類為「高風險 AI」，因此政府有權要求企業在應用 AI

時，必須具備以下原則： 

1. 可驗證性與透明度：應用 AI 產出之內容應進行適當標記，且決策邏輯必須具

備可解釋性。 

2. 人為可控性：AI不能成為最終決策者，必須保有「人類自主」的監督機制。 

3. 公平與不歧視：應盡可能避免演算法產生偏差及歧視等風險，不應對特定群體

造成歧視結果。 

4. 風險評估義務：企業在使用前應進行風險評估，規劃風險因應措施。 

 
《人工智慧基本法》第 15 條特別強調，政府應積極運用人工智慧確保勞動者權益，

並要求企業在導入 AI 時不得損害勞工的經濟安全與尊嚴勞動。也代表著企業若因 AI 偏

見導致特定族群失去就業機會，將被視為對基本人權的侵害。 

 
地雷三：人力銀行企業會員服務契約，禁止不當使用 

 
104 人力銀行人資長江錦樺指出，企業獲取履歷的合法管道多為人力銀行平台，

104人力銀行的徵才契約及平台會員規約明確約定，企業使用 104人力銀行招募管理網

站，僅得將求職者履歷用於該特定職缺之招募評估，若使用第三方 LLM 及 AI 工具對求

職會員資料進行搜尋、篩選、分析及評估等活動，極可能違反「不得將人才查詢系統帳

號、密碼提供予第三方使用」及「禁止轉載或利用履歷資料進行特定目的外利用」之合

約條款規範 。   

 
人力銀行針對個資違約行為設有懲罰機制，若企業將履歷資料外洩或不當使用，導

致人力銀行商譽受損或面臨法律調查，企業必須負擔全額賠償責任。 

 
104人力銀行人資長江錦樺提醒，企業必須安全合規的擁抱AI技術，若將人力銀行

篩選的履歷個資全數提供給 LLM 分析，都有可能觸犯《個資法》、《就業服務法》的風

險，且可能違反與人力銀行簽署的合約。104 人力銀行持續取得多項國際標準與認證，

盡全力保障求職者個資安全，合規開發安全的「104 AI+全服務」其中，「AI找人才」提

供人資依用人需求自動生成職務內容，支援多版本比較，加速招募流程與效率；「AI 職

缺法遵檢核」 主動掃描職缺刊登內容，偵測潛在違法疑慮，即時示警、引導修正，協

助企業尊循法令、加速招募成效。 

 
關於 104資訊科技集團   

104人力銀行成立於 1996年，2006年以「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台灣證券

交易所掛牌，成為台灣第一家上市的網路公司，穩居台灣流量最多的人力資源服務網站，

持續以成為華人地區人力資源領導品牌為使命。全集團追求產業創新，以 C.M.O.S.A.

五大核心概念（cloud 雲端、mobile 行動、open 開放、social 社群、AI 人工智慧），提

https://www.104.com.tw/ai/services?utm_source=104&utm_medium=104blog#talent


 

 

供廣度生涯服務支持社會大眾、以及深度人資產品感動企業客戶，包括網路求職求才、

職涯探索、課程學習、中高階獵才、企業大師、人資管理系統、薪酬管理、測驗評量、

人資顧問諮詢、雇主品牌等，2014 年起推出學生探索天賦與職涯方向的生涯服務，

2025 年成立高年級事業群，幫助高年級活出第二人生的精彩與無限可能。全集團持續

向台灣社會推廣 Be A Giver，善盡企業永續。如需進一步資料，請上 104 企業網站：

corp.10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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